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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三维丝     公告编号：2015-051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上午在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

业区春光路 1178-1188 号公司 5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8 人，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7 月 19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由罗祥波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

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罗祥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至第三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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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罗祥波  

组成成员：罗祥波、刘明辉、郑兴灿（独立董事）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3 人）  

主任委员：陈锡良（独立董事）  

 组成成员：陈锡良（独立董事）、王智勇（独立董事）、罗红花  

 3、第三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 人）  

主任委员：王智勇（独立董事）  

组成成员：王智勇（独立董事）、陈锡良（独立董事）、罗祥波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罗祥波先生为公

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罗祥波先生提名，同意聘任王荣聪先生、朱利民

先生、张永丰先生、耿占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永丰先生为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罗祥波先生提名，同意聘任王荣聪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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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定聘任杨金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

履行职责，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为了体现责任和有效激励的原则，充分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

性，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参照其他部分上市公司标准，同意调整 2015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位 
2014 年薪酬

基数(万元） 

2014 年实际

薪酬(万元） 

2015 年薪酬

基数（万元） 
备注 

罗祥波 
  董事长、 

总经理 
56.5 79.57 56.5 

2015年薪酬基数较2014

年上调 0% 

王荣聪 

董事、董事会

秘书、副总经

理 

51.2 72.65 53.8 
2015年薪酬基数较2014

年上调 5.08% 

耿占吉 副总经理 45 49.97 45 
2015年薪酬基数较2014

年上调 0% 

张永丰 
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34 41.89 40 

2015年薪酬基数较2014

年上调 17.65% 

朱利民 副总经理 - - 55 
 

 

本议案董事罗祥波、王荣聪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调整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及募集资金账户

销户的议案》 

为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同意将剩余募集资金 25,832,586 元置换

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鉴于置换后募集资金使用

完毕，办理销户并将结余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议案已经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核查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

报告，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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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关于提名孙艺震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孙艺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鉴于独立董事对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参

照其他部分上市公司标准，同意将独立董事津贴确定为 6 万元/年（含

税）。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 

本议案独立董事郑兴灿、陈锡良、王智勇回避表决。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更好的保障全体股东的合理回

报，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进行了修

订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专项意见。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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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更好的保障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2014 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订）》等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的刚完成新增股份登记的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第 5

条、第 16 条、第 41 条、第 75 条、第 77 条、第 137 条、第 190 条进

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详见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形式召

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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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一、 罗祥波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 3月出生，1994年 7月毕业于哈尔滨

工业大学控制工程系自动化控制专业，2013年 1月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毕

业。  

曾筹建怡安（上海）无纺布有限公司；怡安（厦门）无纺布有限公司滤材厂， 

先后任副厂长、厂长职务；厦门三维丝环保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

理；厦门三维丝环保工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目前还任佰瑞福公司董事长、天津三维丝执行董事、新疆

三维丝执行董事、珀挺机械董事，目前持有上海碳索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30%股份，

除担任该公司董事外并未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 

罗祥波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罗红花系夫妻关系。罗祥波与持有

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3.2.3 条规定之情形。 

 

二、王荣聪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 年出生，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专业， 

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职上海及厦门建设银行，最高至副总经理级；厦门市清宏实业有限公司， 

担任执行总经理；厦门福慧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厦门一泰消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执行总经理；厦门福慧达果蔬供应链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现任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王荣聪认购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1200 份，占总持股计划 16%的份额。

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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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3.2.3 

条规定之情形。                                        

 

三、朱利民先生 

朱利民先生， 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 7月毕

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厂热能动力专业，学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4 年 8月至 1989年 5月，在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任助理工程师； 

1989 年 6月至 1994年 12月，在沈阳工程学院仿真中心历任工程师、研究所

副所长； 

1994 年 12月至 1995年 12月，在国家电站燃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任研究二部

经理； 

1995 年 12月至 2000年 1月，在中外合资沈阳欧荣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任董事、

总经理； 

2000 年 1月至 2007年 5月，任辽宁科林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7 年 7月至 2010年 7月，任北京福泰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2010年7月至今任北京洛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沈阳洛卡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076,216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

份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3.2.3 条规定之情形。 

 

四、张永丰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月生，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会计学专

业，本科学历，会计师。 

1995年7月—2004年7月，任职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司会计、项目财务负

责人 

2004年8月—2006年5月，任职南京德朔实业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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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2007年1月，任职厦门象屿建设集团资金主管、子公司财务经理 

2007年2月—2010年6月，任职南益集团财务主管兼福建海联开发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 

2010年7月—2011年6月，任职厦门洛矶山石油集团财务副总监 

2011年10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珀挺机械董事。 

张永丰认购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300份，占总持股计划4%的份额。其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3.2.3 条

规定之情形。   

  

五、耿占吉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 11月生，1991 年毕业于河北轻化工

学院化学工程系无机化工专业，本科学历，工程师。 

1991 年 7月—2003年 5月，先后担任北京二毛纺织集团技术员、车间主任、

生产技术部部长、销售部副部长、集团副总经理(兼平治力伟公司总经理) 

2003 年 5月—2010年 10月，任北京英特莱科技有限公司环保滤材事业部部

长 

2010 年 10月—2012年 2月，任上海利亚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2 年 2月至今，任公司高温滤料事业部总监、部长、公司副总经理 

耿占吉认购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360 份，占总持股计划 4.8%的份额。

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3.2.3 

条规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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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孙艺震先生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 年 11 月出生，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物资

管理专业，本科学历。1996 年 7 月——1997 年 8 月，任职厦门皮革工业发展有限

公司；1997 年 9 月——2005 年 12 月，任职厦门中森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历任

生产部主管、客服部经理、办公室主任、财务部经理、董事；2006 年 1 月至 2009

年 3 月，任职厦门三维丝环保工业有限公司，历任会计、财务经理；2008 年 6 月

——2009 年 3 月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09 年 3 月至 2014 年 3 月担任公司审计部

经理、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2014 年 3 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孙艺震认购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900 份，占总持股计划 12%的份额。其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3.2.3 条

规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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